
 

 

   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25條規定，除捐贈者事先表示反對外，本

院須主動公開前一年度的捐贈者姓名或名稱及補(獎)助、捐贈金額。    

如您不同意公開，依規定需要事先以書面表示反對，並請填寫以下

書面聲明書，若未收到您的聲明書，本院將依法規以同意公開處

理。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聖方濟育幼院感謝您的支持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捐款資訊不公開書面聲明書 

依據財團法人法第 25條規定，除捐贈者事先表示反對外，本院須

主動公開前一年度的捐贈者姓名或名稱及補(獎)助、捐贈金額。 

如不同意公開，請勾選不同意，並填寫以下資料: 

 □不同意 

聲明人: 

連絡電話: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※請您填妥本聲明書後，可用傳真或 e-mail或郵寄方式回覆辦理 

1.傳真:037-728031 

2.e-mail:wei5002@hcd.org.tw 

3.郵寄 356苗栗縣後龍鎮東門街 150號  聖方濟育幼院 收      


